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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通 告

附註：

(i)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，均可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代其出席大
會，並於投票表決時代表其投票。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。

(ii) 隨本通函附奉一份代表委任表格。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（如有）或其
他授權文件（如有）或經公證人簽署認證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，必須於大會或
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及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
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，方為有效。股東在委派代表
後仍可依願出席大會或其任何續會，並於會上投票。如股東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
親自出席大會，則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撤銷論。

(iii) 如屬聯名股東，在排名首位股東親身或委派代表投票後，其餘聯名持有人將無權
投票。就此而言，排名先後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就該等聯名持有股份所登記之股
東排名次序為準。




